灵寿县2026年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奖补项目

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根据《2026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冀乡建办〔2026〕1号）《河北省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后）《农业财政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冀农财字〔2024〕13号）《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管理导则》（农办乡建〔2025〕8号）等规定，结合本县（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灵寿县位于河北省中西部、石家庄市西北部，属山区县。县域总面积1055.74平方公里，辖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6镇9乡、279个行政村，农村户籍户数91894户，农村户籍常住户数63608户，农村户籍人口243601人，农村户籍常住人口数181012人。全县279个村全部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村道路网络通达便捷，乡村产业路、旅游路衔接配套，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基本健全，实现人享其行、物优其流；食品消费多元供给，水电气讯房等生活设施齐备，现代家用设备和实用家具户户享有，农村生活舒适舒心。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优秀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明显增加，农村商贸服务优质便利，社会管理服务便民高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村庄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全域推进，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025年底我县279个行政村，105个村庄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7.63%。农村生活垃圾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覆盖清理，同时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合同进行日常清扫运营。厕所改造累计完成29290座，改厕率达到92.4%以上。累计创建省级和美乡村92个，重点村11个。累计创建美丽庭院54328户，精品庭院13875户。165个村庄按照城郊融合型、保留改善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村庄类型，单独或合并编制了村庄规划。截至2025年共争取各级资金11259万元用于全县185个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改善了村庄环境。基本实现了农村安全饮水、公共交通、电网、5G网络全覆盖。

二、任务目标

（一）五年目标任务。灵寿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注重连片规划、组团发展、共建共享，有力有效推进和美乡村片区建设。一是和美乡村创建。十五五期间拟创建省级和美乡村数量不少于90个，重点村10个及以上。二是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包装灵寿县滹沱河沿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债项目、灵寿县陈庄歼灭战旧址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灵寿县环横山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五岳寨农文旅康养融合示范区（二期）项目，拟争取专项债等资金2.4亿元，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同时集中资源统筹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水利、财政等各部门专项资金1.6亿元用于重点村庄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示范引领，深化产业融合，形成串珠成链、连线成片的和美乡村重点片区。三是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按照“缺什么补什么、什么弱强什么”原则，根据群众需求，整合资金、加大投入，查漏补缺、提档升级，加快补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短板。

（二）2026年目标任务。一是起草《2026年灵寿县和美乡村建设工作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提质与公共服务完善；二是2026年拟创建和美乡村10个及以上，2个及以上重点村。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好28个村庄道路修缮硬化；加快推进滹沱河沿岸、陈庄片区污水治理专项债申报工作；同时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完善农村厕所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

2026年和美乡村重点村项目共支持建设三个乡（镇）3个村庄，分别为寨头乡砂子洞村，燕川乡北燕川村，谭庄乡北谭庄村。共投入资金272.31万元。结合项目资金使用事项和村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绩效目标。一级指标问产出指标、效果指标、满意度指标。产出指标分为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效果指标分为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

数量指标：硬化道路面积14718平方米。
数量指标：铺设便道砖面积6543.5平方米。

质量指标：质量达到和美乡村建设标准。

时效指标：工程按照施工合同按时完工。

成本指标：建设成本小于等于261万元。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村受益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95%。经济效益:项目建设完成后，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容村貌。进一步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

社会效益:项目覆盖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建设过程中可以为当地的剩余劳动力带来就业机会，约3000余名村民生产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后会进一步增加绿色植被种植面积，降低扬尘污染，对整个区域200平方公里内的水资源、土壤、植被等产生诸多直接有利的影响。

可持续影响:项目严格按照节能减排标准实施，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可持续绿色发展。项目实施后持续改善3个乡镇3个村庄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村庄整体布局，打造绿色生态、舒适宜居的乡村景观，为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项目内容
项目总投资272.31万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261万元，其余资金为村级资金11.31万元。实施地点为谭庄乡北谭庄村、燕川乡北燕川村、寨头乡砂子洞村。
1.燕川乡北燕川村道路硬化提升6300㎡，7cm厚沥青路面，单价144.51元/㎡,资金需求91.04万元（省级资金87万元，4.04万元为村级资金）；
2.寨头乡砂子洞村道路硬化提升6600㎡，6cm厚沥青路面，单价127元/㎡，83.82万元。铺设便道砖560㎡，单价88元/㎡，4.93万元。铺设路缘石560米，39.2元/米， 2.2万元，合计90.95万元（省级资金87万元，3.95万元为村级资金）。

3.谭庄乡北谭庄村道路硬化1818㎡，单价63元/㎡，11.45万元。安装照明设施50盏，单价2525元/盏，12.625万元。铺设便道砖5983.5㎡，单价98元/㎡，58.638万元。铺设路缘石1937米，39.3元/米，7.61万元。合计90.32万元（省级资金87万元，3.32万元为村级资金）。

四、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一）准备阶段(2026年1月—2026年5月)。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将上级文件下发至各乡（镇），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人民政府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按照项目和资金相关要求完成项目的设计、预算评审和招投标等工作，做好项目施工前的各项准备。

（二）实施阶段(2026年6月—2026年11月)。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人民政府严格按照项目建设程序和步骤，组织项目的实施、监督、资金拨付等。按照项目建设清单内容严格施工，不能随意扩大、减小项目建设规模，确保按期、按质完成项目建设。项目要设置监理。

（三）项目验收阶段（2026年12月）。按照项目实施程序，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人民政府对项目进行验收，组织审计。

五、资金投入情况

项目总投资272.31万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261万元，其余资金为村级资金11.31万元。

1.投资规模：2026年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奖补项目总投资272.31万元。

2.投资预算：建筑工程投资272.31万元。监理等其它服务费用因未签订合同，具体金额根据合同由村级支付。

3.财政资金投入来源：省级资金261万元、村级资金11.31万元。

4.专项资金补助对象：省级专项资金用于3个乡镇3个村的街道硬化等村容村貌提升项目。
5.补助标准：燕川乡北燕川村道路硬化提升每平方米拟定144.51元；寨头乡砂子洞村道路硬化提升每平方米拟定127元，面包砖每平方米拟定88元，路缘石每米拟定39.2元；谭庄乡北谭庄村道路硬化每平方米拟定63元，面包砖每平方米拟定98元，路缘石每米拟定39.3元，太阳能路灯2525元每盏。
具体金额以评审为准。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及所在乡人民政府是项目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其应安排专人负责项目建设事宜，确保任务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二）提高审批效率。针对2026年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奖补项目，各职能部门要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三）强化督导检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牵头抓总，统筹协调项目推进工作，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督导与进度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公示制，对实施流程与结果公开公示，一切依法依规按照程序进行实施，确保公开透明运行操作，保证各级资金安全落实。

（四）严格资金拨付手续。根据有关规定，财政局将资金额度授权给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将资金拨付至乡（镇）村财乡代管账户。由乡（镇）、村按照项目建设程序拨付至相关施工单位。项目资金不得用于项目服务费、设计费等配套支出,或偿还乡村债务、建设办公用房、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项目建设无关
的支出,且不得提取项目管理费。

（五）健全长效机制。各相关乡（镇）、村要坚持建管并重，提前落实管护人员、制度及职责。项目完工后，县农业农村局须会同项目村规范完成固定资产移交手续。项目村要切实承担后续长效管护主体责任，确保基础设施持续有效运行，巩固项目建设成效，实现村庄基础设施的常态化高效管理。
附表：1.石家庄市灵寿县2026年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奖补项目清单

2.灵寿县2026年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奖补项目绩效目标表（2026年度）

	附表1

	石家庄市灵寿县2026年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奖补项目清单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受益户数
	受益人数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建设标准
	建设效果
	资金来源（万元）

	
	
	乡镇
	村
	
	
	
	
	
	
	总投资
	省级资金
	县级资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庄道路硬化提升
	燕川乡
	北燕川村
	347
	1070
	道路改造
	6300㎡
	7cm沥青路面144.51元/平方米
	改善村容村貌
	91.04
	87
	4.04

	
	小计
	
	
	347
	1070
	
	6214
	
	
	91.04
	87
	4.0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安装照明设施
	北谭庄乡
	北谭庄村
	463
	1603
	安装照明设备
	50盏
	太阳能路灯2525元/盏
	改善村容村貌
	12.625
	9.302
	3.32

	
	铺设便道砖
	北谭庄乡
	北谭庄村
	463
	1603
	便道砖铺设
	5983.5㎡
	面包砖98元/平方米
	改善村容村貌
	58.638
	58.638
	

	
	铺设便道砖
	北谭庄乡
	北谭庄村
	463
	1603
	路缘石
	1937m
	路缘石39.3元/米
	改善村容村貌
	7.61
	7.61
	

	
	村庄道路硬化
	北谭庄乡
	北谭庄村
	463
	1603
	街巷硬化
	1818㎡
	15cm混凝土63元/平方米
	改善村容村貌
	11.45
	11.45
	

	
	小计
	
	
	463
	1603
	
	
	
	
	90.32
	87
	3.3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庄道路硬化提升
	寨头
	砂子洞
	256
	690
	道路改造
	6600㎡
	6cm沥青路面127元/平方米
	提升村容村貌
	83.82
	83.82
	

	
	铺设便道砖
	寨头
	砂子洞
	256
	690
	便道砖铺设
	560㎡
	面包砖88元/平方米
	提升村容村貌
	4.93
	3.18
	1.75

	
	铺设便道砖
	寨头
	砂子洞
	256
	690
	路缘石
	560m
	路缘石39.2元/米
	提升村容村貌
	2.2
	
	2.2

	
	小计
	
	
	
	
	
	
	
	
	90.95
	87
	3.95

	合计
	
	
	
	
	
	
	
	
	272.31
	261
	11.31


	附表2
	
	
	
	
	
	
	
	

	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奖补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表（2026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奖补项目

	申报地方或单位
	灵寿县农业农村局

	省级资金（万元）
	261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0
	30.00
	90.00
	100.00

	绩效目标
	目标1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村民满意度

	
	目标2
	计划硬化道路14718平方米、铺设便道砖6543.5平方米、安装照明设施50盏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评（扣）分标准

	
	
	
	
	符号
	指标值
	文字说明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硬化道路面积
	≥
	13982
	平方米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便道砖面积
	≥
	6216
	平方米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质量指标
	和美乡村重点村项目建设质量合格情况
	和美乡村项目建设质量合格率
	=
	100
	%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工程完成及时率
	文字描述
	
	2026年11月底前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建设成本
	≤
	261
	万元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效果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改善村民就业环境
	改善村民就业环境
	文字描述
	
	改善就业环境，增加村民收入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村民生活环境
	改善村民出行条件
	文字描述
	
	提升村民幸福度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村庄干净整洁
	文字描述
	
	村庄环境明显改善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升村庄基础设施现状
	持续提升村庄出行条件
	文字描述
	
	改善村民出行条件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通过发放问卷进行社会调查，调查项目实施后村民对政策及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
	95
	%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

	注：指标值为绩效指标数据；符号可为“＝”或“文字描述”等
	
	
	




